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109年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第1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 6 月 23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貳、地點：永華市政中心 3樓西側會議室 

參、主席：王委員兼召集人崑源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紀錄：葉靜如 

陸、報告事項： 

一、本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每年需召開 2次定期會議，其小組任務如下︰ 

(一)協助訂定本局性別主流化各年度實施計畫與年度成果報告之審核，並賡 

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 

(二)協助本局推動性別平等業務及其他性別平等促進事宜。 

二、本局暨所屬二級機關 109 年 1-5 月推動性別平等業務執行情形業請相關

單位提報並彙整如附件 1。(性別意識培力如附件 1-1、性別平等宣導如附

件 1-2、性別讀書會如附件 1-3、性別電影院如附件 1-4) 

三、本局 109年性別影響評估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四、依本府規定，新興 5000萬元以上中長程個案計畫、新興 3000萬元以上 

年度計畫須提性別影響評估。 

(一)本局永續校園科本（109）年提性別影響評估共計 4案： 

1、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國民中小學校園污水匯流改善計畫 

2、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國民中小學提升校舍用電設施計畫 

3、校園通道鋪面路平改善計畫 

4、徵購未取得學校用地經費 

(二)前開 4 案業報送市府性別平等辦公室辦理初審事宜，俟研考會複審通

過後辦理後續相關事宜並提本局 109 年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

審議。 

 

柒、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局 110年度「性別預算表」，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110年度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歲出概算總表-表 18臺南市政府教

育局性別預算表」之填表說明，性別預算表需經各機關單位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協助檢視後送交市府主計處彙整。 

二、檢附本局 110年度性別預算表 1份(如附件 2)，並請本局會計室補充

說明。 

討論摘要： 

一、委員建議： 

(一)學輔科「補助學校外聘專業調查人員進行性平事件相關調查工作



及製作調查報告經費」之計畫項目，建議依每年度性平事件數目

增減作為提報預算之評估依據。 

(二)社教科「提供基本終身學習課程，並協助新住民提升國字聽說讀

寫能力辦理成人及外籍配偶教育班與相關推展活動」，建議修正

外籍配偶用字為新住民。 

(三)特幼科「辦理中央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建議增列弱勢家庭幼兒

就讀教保服務機構補助。 

二、性平辦建議：性別預算格式請依照主計處規定格式修正，修正後請於

本(109)年 8月 1日前提報主計處。 

決議：依委員及性平辦建議修正本局 110年度性別預算表，並於修正後照 

案通過。 

 

案由二：本局 108年度「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報告」，請確認。 

說明： 

一、依據本局 107 年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決議及性別主流化業

務協商會議決議，108年度「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報告」由學輔校安

科提交本工作小組會議確認。 

二、檢附學輔校安科 108 年度「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報告」1 份(如附件

4)。 

討論摘要：業依 108年本小組第 2次會議委員建議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局 109年度「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報告」主題及大綱，請審 

議。 

說明： 

一、依據本局 107 年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決議及性別主流化業

務協商會議決議，109年度「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報告」主題及大綱，

由特幼教育科提交本工作小組會議審議。 

二、檢附特幼教育科 109年度「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報告」主題及大綱 

1份(如附件 5)，並請特幼教育科補充說明。 

討論摘要： 

委員建議： 

一、有關綱要叁「特教學生性平教育」，建議修正為「身心障礙學生性平

教育」以呼應本分析報告內容。 

二、原綱要叁「特教學生性平教育」及肆「困境」，建議次序對調更顯報

告完整。 

決議：依委員建議修正本局 109年度性別統計與分析報告綱要，並於修正後 

照案通過。 



案由四：有關本局 109年提報「性別平等創新獎」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前揭計畫經本府性別平等辦公室 3月修正建議，業於 5月 7、26日 

會請業務單位共同修正研擬。 

二、相關辦理情形請學輔校安科補充說明。 

討論摘要：預計 6月 30日前提交相關資料予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本局擬提報 111年性別平等故事獎，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111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 輔

導獎勵計畫」辦理。 

二、查前揭計畫四、評審項目(一)2.自行參選項目有關性別平等故事獎，

係由各直轄市政府提出評審業務期間於推動性別平等的措施或方案

過程中具有貼近人民且感動人心的內容與事蹟者。 

三、本局業於 109年提報「性別平等創新獎」（學輔校安科主政），為賡續

推動本局性別平等業務之多元面，建請本案業務單位及二級機關依說

明二衡量標準研擬 111年性別平等故事獎提案，由人事室彙整後於本

小組第 2次會議提出討論。 

討論摘要：會後請人事室彙整各科室相關提案。 

決議：本案進行列管，並於本小組第 2次會議進行相關提案。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1時 30分。 


